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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转发做好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

保险有关工作文件的通知

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125 号）转发你们，并就我省做好贯彻落实工作，保障职业病职工的工伤保险权益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提高认识，认真做好尘肺病防治工作

近年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积极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尘肺病等职业病危害风险。当前，云南正处在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 ，各州（市）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从贯彻 落 实 习近平 新 时代 中 国特色 社会 主 义 思想和 党 中央决策 部 署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的要求，通力协作，做好尘肺病防治工作。

明确职责，有效推进参保扩面和工伤预防工作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文件要求，我省从2020年开始，在尘肺病重点行业开展为期三年的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强的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计划，有序开展工作。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要认真摸排尘肺病重点行业的企业数量、名称、分布等情况，并于2020年3月底前提供给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后每季度更新一次，做到底数清晰，夯实粉尘危害企业和从业人员信息的基础工作。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工伤保险政策宣传，以三年专项扩面活动为契机，全力推进工伤保险参保工作，依据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确保应保尽保，充分保障尘肺病患者，尤其是尘肺病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权益。

    2020年起，各州（市）要将相关涉及尘肺病的重点行业作为工伤预防的重点领域，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人社发〔2018〕68号），依法确定工伤预防项目，定期进行绩效评估，确保工伤预防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减少职业病危害。
加强协作，定期汇总数据，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职责明确，分工合作、信息共享、定期交流的协同推进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长效机制，切实做好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工作。要强化工作力度，定期督导检查，确保工作效果，为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工伤职工提供便捷、高效、优质服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将适时到重点行业、州市调研督导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工作开展情况。
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2020年2月底前，将本地三年扩面专项行动计划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并按季度报送扩面情况，于每季度次月第二周周一报送上季度参保扩面情况；其中7月和次年1月报送半年和一年累计情况（附件2）。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加强沟通，有重大问题，及时向上反映。

　　联系人及电话: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杨芳0871-67195723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游德龙0871-63109771

附件：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尘

　　　　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125 号）
　　　　2．云南省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相关

　　　　　　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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